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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各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

管理协议》”）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

券”、“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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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券概况 

一、16不动产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16不动产；136612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7年，附第 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发行总额（亿元）：40.00亿元 

6、债券余额（亿元）：2.44亿元 

7、票面利率（%）：3.28% 

8、起息日：2016年 08月 05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 2023年每年的 8月 5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若投资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2017年至 2021年

每年的 8月 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

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3年 8月 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年 8月 5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11、计息期限：2016年 08月 05日-2023年 08月 04日 

12、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3、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5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 3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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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不变 

14、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

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发行人将在满足回售条件的下一交

易日，披露回售程序、回售申报期、回售价格、付款方法、付款时间等回售安

排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7、挂牌转让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8、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公

司债务，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二、20不动 Y1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

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20不动 Y1；163502 

4、债券期限：3+2+2+N 

5、发行总额（亿元）：30.00亿元  

6、债券余额（亿元）：30.00亿元  

7、票面利率（%）：4.40% 

8、起息日：2020年 05月 06日 

9、付息日：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的 5月 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在发行人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付息日以发行人公告的《递延支

付利息公告》为准（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10、兑付日：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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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本期债券，或在某一赎回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赎回本期债

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11、计息期限：2020年 05月 06日-2027年 05月 05日 

12、还本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每年付息

一次。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3、利息递延权、递延支付利息权，本期债券附设发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权,

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件,本期债券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

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

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属于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

付利息的行为.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如发行人

决定递延支付利息的，发行人应在付息日前 10个交易日披露《递延支付利息公

告》.在下个利息支付日,若发行人继续选择延后支付,则上述递延支付的金额产

生的复息将加入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孳息中继续计算利息 

14、调整票面利率: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后续

周期的票面利率调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再加 300个基点.初始利差为

首个周期的票面利率减去初始基准利率.即票面利率公式为:当期票面利率=当期

基准利率+初始利差+300个基点.如果未来因宏观经济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导

致当期基准利率在利率重置日不可得,当期基准利率沿用利率重置日之前一期基

准利率.基准利率的确定方式:初始基准利率为簿记建档日前 250个工作日中国债

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

他网站)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与重定价周期同

等期限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后续周期的当期基准

利率为票面利率重置日前 250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他网站)公布的中债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

期为与重定价周期同等期限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 

15、延期：债券期限及发行人续期选择权:本期债券以每 7个计息年度为一

个重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债券期限延续 1个重定价

周期(即延续 7年)或在该周期末到期全额兑付该期债券.发行人将于续期选择权



 7 

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个交易日,在相关媒体上刊登续期选择权行使公告 

16、赎回：提前赎回权:在第 3个和第 5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有权全额兑

付本期债券,发行人将于提前赎回权行权年度付息日前 30个交易日,在相关媒体

上刊登提前赎回权行使公告 

17、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8、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9、挂牌转让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改善公司资

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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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华创证券作为 16不动产、20不动 Y1的受托管理人，报告期内严格按照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

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各项职责。存续期内，华创证券通过查阅发

行人财务经营资料、查阅发行人征信报告、向第三方机构了解、对发行人相关

舆情进行监测跟踪、查询相关网站诉讼仲裁、失信被执行人等信息、核查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等方式对发行人及各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关注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经营情况、财务情况，监督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与本息偿付等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一、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重大事项如下表所示： 

序号 披露事项 披露时间 披露地点 
1 发行人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及

监事发生变动 

2022年 2月 7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2 发行人审计机构

发生变动 
2022年 3月 2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3 2021 年年度受托
报告 

2022年 6月 30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风险排查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对发行人进行了非现场风险排查，排查方式主要包

括查阅发行人财务经营资料、发行人征信报告、对发行人相关舆情进行监测追

踪、查询诉讼仲裁及失信被执行人等信息、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等。经排

查，受托管理人未发现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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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不动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达强 

设立日期：1995年 01月 06日 

注册资本：2,116,052.00万元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水库路 171号桃花源科技创新园主园孵

化主楼六楼 622 

所属行业：商务服务业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工程顾问及监理;装修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受委托管理的物业的租赁业

务;投资商贸流通业;物流园区投资及运营;养老产业投资;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

投资基金;房地产信息咨询;会务服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开展业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05553F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唐本胜 

二、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状况 

2022年度，发行人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实现营业收入为215,482.08万元，利

润总额为112,815.52万元，净利润为89,740.93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0,177.70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393,369.88万元。 

2022年度，发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产管理业务，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76.90%。 

（二）发行人财务状况 

发行人2022年度财务报告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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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倍 

序号 项目 2022年度/年
度末 

2021年度/年
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总资产 10,965,143.19 11,907,065.22 -7.91  
2 总负债 6,129,947.35 6,766,101.05 -9.40  
3 净资产 4,835,195.83 5,140,964.17 -5.95  

4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4,827,530.55 5,146,324.19 -6.19  

5 资产负债率 55.90 56.82 -1.62  
6 流动比率 2.11  1.87  12.75  
7 速动比率 2.09  1.84  13.46  

8 期末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1,151,277.45 2,018,456.69 -42.96 
主要系发行人

增加了不动产

业务投入所致 

 

序号 项目 2022年度/年
度末 

2021年度/年
度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1 营业收入 215,482.08 388,450.71 -44.53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收

入和保理业务收入减

少所致 

2 营业成本 42,930.69 32,144.40 33.56 
主要系不动产投资业

务收入规模增长，成

本随之增加所致。 

3 利润总额 112,815.52 582,699.29 -80.64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收

入和保理业务收入减

少所致 

4 净利润 89,740.93 459,161.98 -80.46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收

入和保理业务收入减

少所致 

5 
归属母公

司股东的

净利润 
90,177.70 459,172.50 -80.27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收

入和保理业务收入减

少所致 

6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393,369.88 215,124.32 82.86 主要系关联方往来款

流出减少 

7 
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952,662.87 490,963.81 -294.04 主要系发行人增加了

不动产业务投入所致 

8 
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320,836.11 -426,191.42 24.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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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16不动产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发行人于 2016 年 08 月 05 日发行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 40.00 亿

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偿还公司

债务，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度前使用完毕，报告

期内未使用募集资金。 

经核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二）20不动 Y1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发行人于 2020 年 04 月 29 日发行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 30.00 亿

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改善公司资金

状况。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度前使用完毕，报告期内未使用募集资金。 

经核查：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的用途一致，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运作情况的核查情况 

（一）16不动产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订三方监

管协议，为本期债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专项账户不存在与其他业务

混用的情形，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户运行良好。 

（二）20不动 Y1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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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专项账户不存在与其他业务混用的情形，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户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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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通过邮件、微信、电话等其他方式对发行人进行持

续跟踪和监督，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易所指引、其他业务规

则规定及时披露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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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发行人 2022年年度报告，发行人最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倍 

序号 项目 
2022年度/年

末 

2021年度/年

末 

变动比

例 
变动原因 

1 总资产 10,965,143.19 11,907,065.22 -7.91  

2 总负债 6,129,947.35 6,766,101.05 -9.40  

3 净资产 4,835,195.83 5,140,964.17 -5.95  

4 营业收入 215,482.08 388,450.71 -44.53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

收入和保理业务收

入减少所致 

5 利润总额 112,815.52 582,699.29 -80.64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

收入和保理业务收

入减少所致 

6 

归属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

产 

4,827,530.55 5,141,162.01 -6.10 - 

7 流动比率 2.11  1.87  12.75 - 

8 速动比率 2.09  1.84  13.46 - 

9 
EBITDA 利

息保障倍数 
1.61 4.30 -62.53 

主要系投资顾问费

收入和保理业务收

入减少，导致发行

人息税前利润下降 
10 资产负债率 55.90 56.82 -1.62 - 

11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 

12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 

短期偿债能力方面，最近两年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87 倍和 2.11 倍，速

动比率分别为 1.84 倍和 2.09 倍。最近两年发行人的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持续大

于 1，整体保持较为合理和稳定的水平，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长期偿债能力方面，最近两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6.82%和

55.90%，EBITDA利息倍数分别为 4.30 倍和 1.61 倍，对利息的保障情况良

好，发行人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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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截至 2022年末，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指标未发生异常，发行人

偿债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期兑付兑息意愿较强,并于 2022年 5月 6日支付了 20

不动 Y1上一年度利息；于 2022年 8月 5日支付了 16不动产上一年度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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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有效性分析 

本次债券无增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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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利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支付债券利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简称 起息日 计息时间段 债权登记日 兑付/兑息日 完成情况 

16不动产 2016 年 8 月
5日 

2021 年 8 月
5 日-2022 年
8月 4日 

2022 年 8 月
4日 

2022 年 8 月
5日 已完成 

20不动 Y1 2020 年 5 月
6日 

2021 年 5 月
6 日-2022 年
5月 5日 

2022 年 5 月
5日 

2022 年 5 月
6日 已完成 

二、本金兑付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相关情况。 

三、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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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16不动产、20不动Y1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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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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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